
维修服务方案

一、维修服务工作流程

二、填报送修单

送修方送修车辆时必须填写“公务车辆送修单”（以下简称送修单）。一车一

单，送修单上应注明送修车辆的品牌型号、车辆牌照号、发动机号码、底盘号码、

车辆行驶里程等相关内容，并经送修单位领导审核和加盖送修单位管理部门公章，

同时需将行驶证提交给维修企业（报价方）。送修单一式两份，需由送修方、报

价方双方经办人签字确认，送修方、报价方各持一份。

三、维修项目初检

我方根据送修单填写的维修内容进行初检，在送修单上注明维修项目、维修材

料费、维修工时费、完成维修的时间，反馈给送修单位，中标价格为最高限价。

送修车辆应以修复为主，确实需更换零部件要征得送修方确认同意。

四、维修项目确认和维修



送修单位应对定点维修企业提出的维修意见进行确认，经相关负责人审批后，

定点维修企业方可进入维修和保养程序。维修企业根据维修和保养程序及时组织

人员、落实材料（零配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定点维修企业应妥善保留更换下

来零部件，并负责包装好待车辆检修合格后一并退还给送修方。

五、维修情况沟通

在车辆维修期间，定点维修企业要及时将车辆维修情况向送修单位反馈。如超

出维修范围、新增维修项目内容、增加维修费用的，要及时与送修单位联系沟通，

协商确定，否则送修单位有权拒绝支付未经确认的修车款项。

六、维修验收交接

（一）通知服务顾问准备交车

1.将车钥匙、《任务委托书》、《接车登记表》等物品移交车间主管，并通

知服务顾问车辆已修完。

2.通知服务顾问停车位置。

（二）服务顾问内部交车

1.检查《任务委托书》以确保送修方委托的所有维修保养项目的书面记录都

已完成，并有质检员签字。

2.实车核对《任务委托书》以确保送修方委托的所有维修保养项目在车辆上

都已完成。

3.确认故障已消除，必要时试车。

4.确认从车辆上更换下来的旧件。

5.确认车辆内外清洁度（包括无灰尘、油污、油脂）。

6.其它检查：除车辆外观外，不遗留抹布、工具、螺母、螺栓等。

（三）通知送修方，约定交车

1.检查完成后，立即与送修方取得联系，告知车已修好。

2.与送修方约定交车时间。

3.大修车、事故车等不要在高峰时间交车。

（四）陪同送修方验车



1.服务顾问陪同送修方查看车辆的维修保养情况，依据任务委托书及接车登

记表，实车向送修方说明。

2.向送修方展示更换下来的旧件。

3.说明车辆维修建议及车辆使用注意事项。

4.提醒送修方下次保养的时间和里程。

5.说明备胎、随车工具已检查及说明检查结果。

6.向送修方说明、展示车辆内外已清洁干净。

7.告知送修方 3日内销售服务中心将对送修方进行服务质量跟踪电话回访，

询问送修方方便接听电话的时间。

8.当送修方的面取下三件套，放于回收装置中。

（五）制作结算单

1.引导送修方到服务接待前台，请送修方坐下。

2.打印出车辆维修结算单及出门证。

（六）向送修方说明有关注意事项

1.根据任务委托书上的“建议维修项目”向送修方说明这些工作是被推荐的，

并记录在车辆维修结算单上。特别是有关安全的建议维修项目，要向送修方说明

必须维修的原因及不修复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若送修方不同意修复，要请送修

方注明并签字。

2.对保养手册上的记录进行说明（如果有）。

3.对于首保送修方，说明首次保养是免费的保养项目，并简要介绍质量担保

规定和定期维护保养的重要性。

4.将下次保养的时间和里程记录在车辆维修结算单上，并提醒送修方留意。

5.告知送修方会在下次保养到期前提醒、预约送修方来店保养。

6.与送修方确认方便接听服务质量跟踪电话的时间并记录在车辆维修结算

单上。

（七）解释费用

1.依车辆维修结算单，向送修方解释收费情况。

2.请送修方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

（八）服务顾问陪同送修方结帐



1.服务顾问陪同自费送修方到收银台结帐。

2.结算员将结算单、发票等叠好，注意收费金额朝外。

3.将找回的零钱及出门证放在叠好的发票等上面，双手递给送修方。

4.收银员感谢送修方的光临，与送修方道别。

（九）服务顾问将资料交还送修方

1.服务顾问将车钥匙、行驶证、保养手册等相关物品交还给送修方。

2.将能够随时与服务顾问取得联系的方式（电话号码等）告诉送修方。

3.询问送修方是否还有其它服务。

（十）送送修方离开

送别送修方并对送修方的惠顾表示感谢。

七、售后跟踪服务

（一）交车后 3天内会有工作人员对其送修方进行电话回访，了解满意程度

和送修方意见。

1.送修单位车辆出厂后 24~72 小时内，客服部应给送修单位打电话进行回访

工作。

2.电话必须在送修方方便的时间拨打。

3.如果电话回访无法联系到送修方，应在第 4天向送修单位发出信函进行回

访。

（二）客服需了解送修方对车辆的使用状况是否满意。

1.当送修方不满意或出现投诉时，客服部应将情况转交给服务主管，由服务

主管分配给当时的服务顾问处理，直至送修方满意为止。

2.对于满意的送修方，在通话结束前，向送修方发出下次保养的邀请，并在

下次保养前进行提醒服务。

（三）回访后，在《送修方档案》中进行备案。

每日的回访任务结束后，客服部将当日的回访记录交给服务经理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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